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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昌素娜拉
電話：05-2254321#359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lib011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09517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-1.113學年度補助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學習活動.pdf、1-2.附件一_自主學習

計畫申請書.rtf、1-3.附件二_讀書會申請書.rtf (113ED35672_1_23161141318.
pdf、113ED35672_2_23161141318.rtf、113ED35672_3_23161141318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3學年度補助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學習活動

計畫(如附件)，請廣為宣導並協助學生提出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為鼓勵本市高中職以上學生同儕相互學習的精神，提

升學習意願與品質，強化生涯輔導，提高讀書風氣，特訂

定旨揭計畫。

二、本計畫補助方案對象有二，並自即日起至113年10月15日得

向本府提出申請:

(一)方案一:自主學習計畫，以設籍本市並就讀大專院校之學

生。

(二)方案二:翻翻同樂會，以就讀嘉義地區大專院校及嘉義市

各公私立高中職之在籍學生。

三、其餘補助方式及內容，請詳閱旨揭計畫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院校(不含空中大學)、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嘉義市東區區公所、
嘉義市西區區公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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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

1130012301　113/08/2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（含附件）、本府教育處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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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 113學年度補助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學習活動計畫 

壹、 計畫緣起 

鑑於提升閱讀能力與國家競爭力息息相關，為鼓勵本市高中職以上學生同

儕相互學習的精神，提升學習意願與品質，強化生涯輔導，提高讀書風氣，透

過本補助學習計畫，培養學生閱讀習慣，增進學生閱讀素養及理解能力。 

貳、 計畫目標 

一、推動助學措施，減輕本市高中職以上學生學習負擔。 

二、引發閱讀興趣，鼓勵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習慣。 

三、 透過同儕互動激發閱讀興趣，提昇閱讀動機。 

四、 營造閱讀環境，充實市民文化內涵，增強國家競爭力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:嘉義市政府。 

二、協辦單位: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、嘉義市轄區高級中等學校 

肆、 相關期程 

一、辦理期程:113學年度。 

二、申請期程:即日起至 113年 10月 15日止。 

伍、 補助方式及內容 

為鼓勵本市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勤勉向學，並減輕學生家長經濟負擔，促

進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及培養優秀人才，由符合資格學生規劃學習需求並主動提

出申請，經本府審核通過後，購贈符合學習規劃優良書籍。 

一、 方案一：自主學習計畫 

設籍本市並就讀大專院校學生且符合以下資格，主動提出 113學年度

自主學習計畫(格式如附件一)，經本府審核通過，擇優補助書籍費用(教

科書亦可)，並以新臺幣一萬五仟元為上限。  

(一) 設籍本市一年以上，現就讀國內大專院校且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(二)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、低收入戶標準，持有本府社會處或區公

所核發 113年度之相關證明文件者（中低收、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

學生姓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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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申請時需附購書原始憑證。 

二、 方案二：翻翻同樂會 

就讀嘉義地區大專院校及嘉義市公私立高中職在籍學生，均可提出申

請。本方案採讀書會方式，經審核通過每組補助以新臺幣一萬捌仟元為原

則之書籍費及指導費。 

(一) 閱讀主題及書籍：以「經典閱讀」或與「課程報告相關」之書籍等

二類為原則，申請通過後需至少閱讀一本以上主題書籍。 

(二) 每組以 5人至 10人為原則，應推派 1位召集人，負責處理小組庶務。

計畫討論次數不得少於 6次，每次時間至少 2小時。且成員出席率

不得低於 80%。 

(三) 每組需邀請一位學校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師，每位教師同時指導以

不超過兩組為原則。 

(四) 指導教師每次得酌支指導費新臺幣陸佰元整。 

(五) 申請本案經費補助時需提交讀書會申請表(格式如附件二)。 

(六) 學校應就讀書會所選書籍及活動內容進行初審，初審通過始報府申

請。  

三、預計於本計畫結束前辦理成果發表。 

陸、申請方式 

一、 本計畫補助需由申請學生所就讀之學校初審通過後。 

(一) 大專院校學生由申請學生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 113年 10月 15日以

前送達或郵寄(以郵戳為憑)本府教育處。 

(二) 高中職學生由就讀學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及經費概算表於 113年 10

月 15日以前函送本府教育處，並於 114年 5月 30日前檢附原始憑

證(造冊)、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冊函報本府教育處辦理結案程序。 

二、 本計畫所稱大專院校係指大學、四技、二技、二專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之

四、五年級併入大專院校計，不包括空中大學、空中專校及軍警學校，

且不含研究生、學分班及在職專班。 

柒、審查及補助作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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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補助案件由本府就申請人所備之書面資料，進行書面審查，必要時，

得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。 

二、審查原則： 

(一) 優先照顧弱勢生且評估申請內容之需求性與妥適性。 

(二) 讀書會將視計畫案之完整性及可行性進行審核，擇優補助。 

(三) 學習活動主題和書本內容與本計畫目標之相關性。 

(四) 申請書籍預期有引導學生提升學習效益。 

(五) 申請者自行投入學習及結合相關資源情形效益 。 

三、本府於申請截止日後，將依前開審查原則進行書面審核，獲審核通過者

由本府補助相關經費。 

捌、預期效益 

一、 營造閱讀環境，培養學生持續閱讀之良好習慣。 

二、 減輕本市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弱勢學生經濟負擔，奠定終身閱讀習慣與興

趣。 

三、 建立優質閱讀氛圍，提昇青少年閱讀效能。 

四、 透過同儕影響力引發閱讀興趣，達到閱讀推動之效益。 

玖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府相關預算經費支應。 

拾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